
長榮大學學術研究獎（補）助審議標準 

103.03.06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委員會通過 

103.06.24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研究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01.19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研究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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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審議本校學術研究獎（補）助辦法規範之各類研究獎（補）助項目，

特訂定「長榮大學學術研究獎（補）助審議標準」（以下簡稱本審議標

準）。 

第二條 本審議標準規範之項目包含「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補助」、「創作獎助」、

「境外國際競賽獲獎補助」及「主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教育部學

術研究計畫獎勵」四項。 

第三條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補助： 

一、 研討會論文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者，發表地點在亞洲地區，以補

助新臺幣貳萬元為上限；在歐、美、澳、非等地區，以補助新臺

幣肆萬元為上限。 

二、 研討會論文未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者，發表地點在亞洲地區，以

補助新臺幣壹萬元為上限；在歐、美、澳、非等地區，以補助新

臺幣貳萬元為上限。 

第四條 創作獎助： 

一、以「展演性質」、「場地等級」、「有無售票機制」等項目進行評比。 

二、場地等級可分為「國家級」、「直轄市級」、「鄉鎮區縣市級」及「其

他(含第四媒體)」四類。 

三、申請人須自述展演場地之申請過程，以做為展場有無審查機制之參

考。 

四、展演有無售票機制，申請人須出具證明做為審查參考。 

五、獎助金額由研究發展委員會依學校預算決定，以新臺幣五萬元為上

限。 

第五條 境外國際競賽獲獎補助： 

一、申請人或教師團體參加境外國際性競賽或展演，如文藝創作、程式

設計及專業技能競賽等（不含運動類或聯誼性質之競賽），獲獎前

三名者，分別給予補助金額上限如下： 



項目 地區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教師個人 
亞洲 30,000 25,000 20,000 

非亞洲 50,000 45,000 40,000 

教師團體 
亞洲 50,000 45,000 40,000 

非亞洲 70,000 60,000 50,000 

二、本補助若無列支國外差旅費項目，則以上表之 50%給予經費補助。 

第六條 研究計畫管理費分配，如下表。若管理費金額小於 2,000 元(含)時，則

全數歸由學校統籌運用。 

管理費分配 學校 研究發展處 
主持人 

所屬系所 

主持人 

所屬學院 

比例 40% 30% 10% 20% 

第七條 本審議標準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